珠府办函〔2025〕64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乡镇及以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优化

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批复权限委托地级以上市行使的决定》（粤府〔2020〕62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统筹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24〕144号）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同意调整珠海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级别的函》（粤环函〔2025〕104号）相关要求，科学规范全市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优化调整工作，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我市辖区内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优化调整按照本通知的相关内容执行。
二、工作原则

（一）水质保障原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调整，必须将规范和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确保保护区目标水体水质和安全作为前提条件和根本目标。
（二）区域统筹原则。根据区域供水格局，科学统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优化调整工作，避免因项目建设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优化调整方案由各区政府（管委会）提出。

（三）科学规范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划定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涉及新增饮用水源地的，要及时划定水源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划定要符合国家及省有关技术规范，确保科学规范。
（四）严格控制原则。各区政府（管委会）要统筹开展本辖区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工作，加强整体谋划实施，确保水源保护区相对稳定。新增纳入全市供水规划的水库，应当由各区政府（管委会）在水库参与供水前申请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五）精准管理原则。坚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管理并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后，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要求对饮用水水源地实行精准严格管理。
三、工作程序

相关单位应遵循以下步骤，做好全市乡镇及以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优化调整工作：

（一）提出方案。各区政府（管委会）应组织编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或调整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划定或调整方案。划定或调整的保护区涉及跨区域的，由所涉辖区政府（管委会）协商一致后，共同提出划定或调整方案。

（二）专家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划定或调整方案应报送市生态环境部门、市水务部门，由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市水务部门组织专家对划定或调整方案及其相关资料进行技术审查，各区政府（管委会）要结合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三）组织上报。各区政府（管委会）要采取听证会等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将修改完善后的划定或调整方案上报市政府。

（四）区划批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或调整方案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由市政府出具批复，报省政府备案。
四、其他管理要求

（一）原则上取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库，仍须按原水质目标管理，确保水质不下降。
（二）在相关工程施工期间，应加强监管，防止造成生态破坏或水质污染。
（三）仅降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等级，不需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可不重新开展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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